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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憲法法庭法庭之友年請書

號 113年度憲國字第 1號

法 庭 之 友 : 陳韋樵律師

為法規範怎法客查案件 ,茲依怎法訴訟法第幻條第 1項規定 ,謹依法提呈

法庭之友犖請書事 :

壹、應揭露事項

憲法法庭 收 文 號
｜ 年度

怎冉 字第 5外號一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是否與當事人、關係人或其

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否 。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是否受當事人、關係人或其

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否 。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份及其金額或價值 :否 。

武 、法庭之友犖請人陳韋樵律師支持犖請人行政法之立場 。

參 、按憲法訴訟法第 20條第碎項規定準用同法第 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

「當事人得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言詞辯論

期日 ,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一 、當事人或其代表人、法定代理人

具有法官、律師或第三項第一款得為訴訟代理人之資格。┘因聲請人具

備律師資格 ,故毋庸再另外委任律師提出本件法庭之友意見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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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法庭之友陳韋樵律師身為公民,曾於 大院第812號解釋【強制工作案】、

!!。 年庠疼判字第 1號判決 【毒品案件擴大利得沒收案】、113年度憲
′
﹏︴ y一

判字第 3號判決 【公然侮辱罪案 (一 )】 、ll1年度憲民字第θ0猝052

號【死刑案】多次因公民身分與法律專業表示法庭之友意見。於本案則

屬於可能因民國 (下同)l13年 b月 24日 總統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幻 條而被立法委員行使調查權強制傳喚調查之社會有關係人員 ,

甚至可能因未配合調查而依同法第猝8條第2項而被處以罰鍰 ;亦屬於

可能因同法第 5少 條之 3被 「邀請出席┘之社會有關係人員 ,卻可能因

同法第 5少 條之 5第 2項規定被立法委員認定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席 、僅

因拒絕提供文件即被處以罰鍰之人 ,故對於就聲請人等公民之人權影

響重大之國會擴權法案 ,甚至引發數萬名公民自發性上街 ,規模堪比

l仍 年太陽花學運 ,分別於 l13年 5月 17日 巧 月21日 、5月 必 日、

5月 28日 四度於立法院國民黨團、民眾黨團透過違背審議式民主 ,致

使代議民主制度失靈之多數暴力的立法程序二讀、三讀之際 ,以 「沒有

討論 ,不是民主┘為標語的社會運動 「青鳥行動
l┘ ,經檢視聲請人行

政院之書狀後 ,認有再以公民身分 ,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補充之必要。

伍 、113年 5月 28日 三鼓、上上3年 6月 2ㄥ 日總統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全部修正條文與刑法第“1條之 1藐視國會罪之修正條文 ,均因違背

大院 ㄥ少少號解釋所樹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顯然違背客議式民主之

精神 ,致使代議民主失五 ,系爭立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 ,大院應宣布

全部無效 ,始能避免代議民主失靈 ,而給予立法者客慎立法之苦．

一

易 :

一、按大院猝θ少號解釋業已就國民大會於 25年前進行第 5次修憲程序

上
參中央社新聞 ,抗議立院國會職權修法 民團 :青鳥行動非結束是開始 ,l13年 5月 28日 ,

https:〃www.cna.com,tW/news/a｜ pV202再 05必 0ㄥ 3↑ .a∫px ,最後瀏覽口 :l13年 7月 30日 (以下新聞之最後

瀏覽日均為 l13年 7月 30日 ,以下不再特別註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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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才1文關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全國國民福祉至鉅之修憲程序 ,為說明

修憲程序應如何符合公開透明原則 ,始得發揮代議民主、責任政治

之精神 ,並對國民負責 ,於理由書第 5段闡明 :「 憲法為國家根本

大法 ,其修改關係憲政秩序之安定及全國國民福祉至鉅 ,應 由修憲

機關循正當修憲程序為之。國民大會依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

文第一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 ,係代表全國國民行使修改憲法權限

之唯一機關 ,並無其他任何制約 ,與其他國家修改憲法須分別經由

國會中不同議院之決議 ,或先經國會通過修改案再提交公民複決

或另由各邦 (、)、l、l)依法定程序予以批准 ,皆不相同 ,是國民大會修

改憲法尤須踐行正當修憲程序 ,充分反映民意。國民大會依修改憲

法程序制定憲法增修條文 ,須符合公開透明原則 ,並應遵守憲法第

一百七十四條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之規定 ,俾副全國國民之合理

期待與信賴 。蓋基於國民主權原則 (憲法第二條 ),國 民主權必須

經由國民意見表達及意思形成之溝通程序予以確保。易言之 ,國 民

。權之行使 ,表現於怎政制度及其運作之際 ,應公開透明以一滿足理

性溝通之條件 ,才能賦子怎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而修憲乃最直接

體現國民主權之行為 ,依國民大會先後歷經九次修憲 ,包括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及增修條文之制定與修改 ,未有使用無記名投票

修憲之先例 ,此亦屬上開原則之表現 ;國 民大會代表及其所屬政黨

並藉此公開透明之程序 ,對國民負責 ,國 民復可經由罷免或改選程

序追究其政治責任 。是現行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定,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並無適用餘地。

蓋通過怎法修改朱之故會 ,其踐行不僅應及格避守怎法之規定 ,其

適用之程序規範尤應符合自由民主怎政秩序之意旨 (參照本院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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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三八一號門秤有案)。 」

二 、大院 猝少少號解釋復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 ,係如何有重大明顯瑕疵

之法律程序 ,於理由書第 6段闡明 :「 國民大會於八十八年九月四

日三讀通過修正之憲法增修條文 ,依其議事錄及速記錄之記載 ,修

憲之議事程序實有諸多瑕疵 ,諸如 :(一 )二讀及三讀會採無記名

投票 ,(二 )復議案之處理未遵守議事規則 ,(三 )散會動議既經

成立未依規定優先處理 ,(四 )已否決之修憲案重行表決與一般議

事規範不符 ,(五 )二讀會後之文字整理逾越範圍等。第按瑕疵行

為依其輕重之程度 ,產生不同法律效果。修改怎法乃國民主權之表

達 ,亦係怎法上行為之一種
,如有重大明顯瑕疵 ,即不生其應有之

效力(參照本院群字第四一九號解群理由書 ,我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缺編 ,第十冊 ,第三三二頁)。 所謂明顯 ,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

認定 ;所謂重大 ,就議事程序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

正當性 ,而違反修憲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定(參照本院釋字第

三四二號解釋理由書 ,前引續編 ,第八冊 ,第 一九頁)。 前述各在

瑕疵之中,無記名投票已連重大明顯之程度。國民大會行使職權之

程序 ,得就開議之出席人數 、可洪人數 、提案暨表洪等事項 ,於不

牴觸憲法與法律範圍內 ,自 行訂立議事規範行之。國民大會議事規

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之表決方法 ,得由主席酌定以舉

手、起立、表決器或投票行之。主席裁定無記名投票時 ,如有出席

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提議 ,則應採用記名投票』。此項規定在一般

議案之表決固有其適用 ,若屬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時仍採用

無記名投票 ,則與前述公開透明原則有違。⋯詎大會竟以多數決採

用無記名投票 ,表決修憲提案 ,顯 已違反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

項所定三分之一以上代表人數得為提議之保障規定 ,亦與行憲以

第 碎頁 ,共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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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修憲程序之先例不符 ,致選民對國民大會代表行使職權之意見

無從知悉。.‥聲請意旨指修憲行為具有明顯重大瑕疵非無理由 ,此

部分之修憲程序違反修憲條文發生效力之基本規範 。」

三 、查 l13年 5月 28日 三讀 、l13年 6月 2ㄥ 日總統公布之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全部修正條文與刑法第 1碎 1條之 1藐視國會罪之修正條

文 (下稱系爭立法程序),均係於二讀會經立法院國民黨團、民眾

黨團共同於 113年 5月 17二讀程序始提出如三讀條文一字不差之

「再修正動議」全部修正條文 ,是該 「再修正動議」確實未經公聽

會、一讀會、委員會審查、黨團協商逐條討論、充分討論 ,甚至「再

修 正 動 哉 之 全 部 條 文內來 至曾經過民眾士田總召音國昌委員於

113年 5月 16日 網路直播時自承是 「最高機密 ︳
2,顯無民眾黨團

總召黃國昌委員所稱之業經逐條討論、實質討論之謬論 ,該等立法

程序顯不符合 大院幻少號解釋理由書第5段所稱之經由國民意見

表達及意思形成之溝通程序的國民主權行使之行為 ,蓋修憲程序

係屬於代表全體國民行使國民主權之憲法上行為 ,立法院之立法

程序亦屬於代表全體國民行使國民主權之憲法上行為 ,然 而代表

國民主權之立法院國民黨團、民人甲人黨團之「再修正動議」全部修正

條文卻從未經公聽會、一讀會、委員會審查、黨團協商時有機會對

外公開 ,未有機會經由媒體傳播、公民審議思≠9辛 ,更未透過國民意

見表達及意思形成之理性溝通程序而有充分時間提供立法院國民

黨團、民眾黨團得以審議式民主之方式審慎思辨 ,卻發生民︿甲人黨團

總召黃國昌委員於 l13年 5月 lb日 網路直播時自承 「再修正動

議┘之全部條文內容是 「最高機密」之公然違背 大院ㄥ鈣 號解釋

之
參壹新聞 ,黃國昌稱國會改革是機密 ! 民進黨立委批 「黑箱國會」,113年 5月 19日 ,

https:〃www.nexttv.com.tW/Next下 V/NeWs/Home/Po︳ Ⅲ cs/202η -05一 19/1590509.htm｜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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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第 5段所稱之代表國民主權行使之代議政治所應遵循之公

開透明原則 ,形同架空一讀、委員會審查程序、黨團協商程序 ,是

系爭 l13年 5月 28日 三讀之全部條文顯屬有違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之重大明顯瑕疵的立法行為 。

四、又立法院國民黨團、民眾黨團更於前揭「再修正動議┘之表決方式

均要求以「只計人數 ,不計人名┘,形同無記名投票之舉手表決
3。

雖然立法院長、立法院國民黨團、民眾黨團均主張舉手表決亦係立

法院議事規則第 35條第 1項第 2款所規定之投票方法 ,然則如

大院釋字第猝少少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所指摘 ,行使國民主權之修

蕊行 為 、立法行 為絕木僅 因 事規則 ,即代表該議事在序 、修

忠行為、立法行為符合自由民主怎政秩序而符合怎法法治國、民主

國原則 。大院釋字第猝少少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即以 「國民大會代

表及其所屬政黨並藉此公開透明之程序 ,對國民負責 ,國 民復可經

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 。是現行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定 ,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

會並無適用餘地。蓋通過怎法修改案之鼓含 ,其踐行不僅應及格避

守怎法之規定 ,其適用之程序規先尤應符合自由民主怎政秩序之

意旨(參照本院群字第三八一號門群有案)。 」而否認當時透過合

法有效之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

規定之修憲行為之效力 。故以系爭 l13年 5月 17日 、l13年 5月

21日 、上13年 5月 邱 日 、上13年 5月 28日 之 二 讀 、三 讀 之 立 法 程

序 ,系 爭立法程序之內容涉及立法委員得否在無憲法增修條文第碎

3參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所提 m3年憲國字第 1號聲請書聲證 1即 l13年 5月 17日 至 l13年 5月 21

日立法院第 ll屆第 1會期第 1再 次會議議事錄 、l13年 5月 “ 日至 l13年 5月 28日立法院第 ll屆第 1

會期第 15次會議議事錄 ,就立法院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提出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丌ll法第 1再1條之 ⊥

再修正動議條文均記載 【經舉手表決結果 ,在場委員 ooo人 ,贊成者 oo人 ,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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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項規定之明文授權下而自行立法擴張其質詢權至總統 ;個

別立法委員得否於質詢行政院長與部會首長及所屬公務員時即得

以違背 大院釋字第 325號 、72θ 號解釋而行使恐與立法職權無相

關之廣泛的參考文件獲取權、文件調閱權 ;個別立法委員得否於質

詢行政院長與部會首長及所屬公務員之政治責任時僅因主觀感覺

被 「插嘴 (反質詢 )」 、被 「藐視┘即將該政治責任轉化為法律責

任而違背 大院釋字第 585號並增訂課子罰鍰之裁罰權 ;個別立委

委員等等 ,系 爭立法程序實為涉及諸多重要權力分立原則之重大

憲政爭議 ,而為「青鳥行動┘等全國公民關注 ,故系爭立法程序之

．l墓重程度應不低於 大院釋字第ㄥ少少號之修怎程序 ,系爭立法程序

王應避守代議政治應符合之民主、責任政治原則、公開透明原貝l｜等

自由民主怎政秩序之怎法原則 ,是立法院國民黨團、民眾黨團自不

得僅以 「舉手表決┘係現行合法有效之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35條第

l項 第 2款所規定之投票方法即稱系爭立法程序未構成有違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之重大明顯瑕疵的立法行為。再者 ,立法院議事規則

第 35條第 1項第2款所規定 「舉手表決┘並未排斥 「計人數 ,計

人名」之議事程序 ,更未排除代議政治應符合之民主、責任政治原

則、公開透明原則等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憲法原則 ,然而立法院國

民黨團、民眾黨團卻拒絕立法院民進黨團所提出之任何理性討論
碎
,

冷
審查會 、黨團協商 、二讀會均無理性討論之情形 ,更引發 113年 5月 18日全國律師聯合會聲明 、l13

年 5月 18日 台北律師公會聲明 、113年 5月 29日 超過 90名法律學者聯合聲明均發聲主張立法院國民黨

團 、民眾黨團之 「再修正動議」應退回委員會實質 、理性審查始為宜 。

其中 113年 5月 18日全國律自而聯合會聲明主張 ,立法院通過法律案 、預算案應先進行 「議」,也就是

「討論」的程序 ,才能夠 「決」。然立法院針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刑法藐視國會罪 、花東交通三項總

額逾 2兆元的特別條例等四案 ,竟未經實質討論 ,更未有實質審查 ,即強行進入院會表決 ,立法院為人

民議決法律案 、預算案等憲政功能 ,顯然未能發揮 ,此不僅斲傷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的根本 ,亦違背民主

憲政及民意政治的基本原理 ,本會表達最嚴正的譴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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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立法院民進黨團提出前揭立法程序實為涉及諸多重要權力分立

原則之重大憲政爭議 ,僅以「只計人數 ,不計人名┘之舉手投票方

式 ,亦 罔顧 l13年 5月 17日 、l13年 5月 21日 、l13年 5月 必

日、l上 3年 5月 28日 四次二讀程序均有數萬名公民於立法院外集

結並發起 「青鳥行動」主張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之呼籲 ,國 民

黨主席竟於 113年 5月 22日 在國民黨中常會公開批評 「青鳥行

動┘係 「街頭輾壓國會」之所謂霸凌多數
5,顯毫無反思 「青鳥行

動」主張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之民主呼籲 ,仍無動於衷地繼續

舉手表決以完成二讀、三讀程序 ,形同於以「無記名投票」之 「舉

手表決┘,而難以使全國公民與被透過代議政治行使國民主權之國

聲明全文參全國律師聯合會官網 ,https://www.twba.org,tw/news/elf必 911-a502﹏ 95b-aldO一

edeffaalC931。

另外 l13年 5月 18日 台北律師公會聲明主張 :「於立法過程中 ,國會多數陣營將非其陣營之版本擱置於

委員會。另一方面 ,就該陣營所提出之版本 ,則於委員會中規避審議 ,未經逐條審查即以人數優勢全條

文保留。而後續朝野協商亦淪為過場 ,各法案立法程序中全然未經妥善審查 。

此次修法 ,除涉國會調查權 、聽證權 、總統赴立院國情報告方式等重大憲政議題外 ,亦包括立法院以特

別條例提出總金額逾 2兆元之高度爭議交通建設 。惟其審查過程不僅缺乏各政黨之實質討論 ,甚至亦未

將草案內容公告周知 ,已完全剝奪人民對重大議題參與審議之對話機會 ;而院會表決過程更經立法院長

裁示以逾 30年未使用的 『舉手表決』方式行之 ,議事程序紊亂 ,違反程序正義 。」

聲明全文參全國律師聯合會官網 ,

httpS:〃wWW.tba.org.tW/announcement?id=66今 8ηa2aOe7e2le伯 再a8da02 。

最後 m3年 5月 27日超過 90名法律學者聯合聲明亦主張 ,目前立法院正在進行二讀程序之 「國會五

法」,因程序瑕疵與內容違憲備受爭議 ,不但導致國會內部激烈抗爭 ,社會大眾亦產生疑慮 ,上週五全

國各地公民運動即展現反對倉促通過的強烈民意 。我們作為法律學者 ,在此呼籲立法院應暫停 「國會五

法」的二讀程序 ,並將其全部退回委員會充分審議 ,廣諮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社會各界意見 ,以建立具

有高度共識並合憲的制度 。

聲明全文參中央社新聞 ,滷 90名法律學者連署聲明 籲國會五法退回委員會 ,

httpS:〃www.twba.org.tw/news/elf9591l-a502一 495b-aldO一 edeffaalc931 ,113年 5月 29日 。

5參
中央社新聞 ,朱立倫 :綠勿少數輾壓多數 街頭壓制國會時代已過 ,

httpS://WWw.cna.com,tw/news/a︳ p︳/202ㄥ 0522019狂 aSpx,m3年 5月 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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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全體透過責任政治原則而知悉參與系爭立法程序之立法委員究

竟有哪些人 、該如何令渠等透過責任政治原則而於系爭立法程序

被 大院宣告違憲時負起政治責任 ,系 爭立法程序顯然屬於 大院

冷姆 號解釋理由書第6段認定之違反公開透明原則、違反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而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行使國民主權之憲法行為 。

五 、或有論者主張距今恰好 30週年之 大院 83年 4月 8日 釋字第“2

號解釋曾對於立法院於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 、國家安全局組織法

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法等三法之審議程序 ,當時於二讀程序

毫無實質、理性討論 ,二讀程序更未確定議事錄內容 ,但 大院當

時並未主張二讀程序係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具有重大明顯瑕

疵之行使國民主權之憲法行為 ,仍以國會自律原則而尊重立法院

立法程序云云 ,然貝ll細故 大院釋字第 3ㄥ2號解釋 ,即可發見 大

院群字第 3ㄥ2號並非完全肯認當時二故程序毫無瑕疵 ,而係於 大

院第 3猝2號解釋主文主張 :「 關於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授權設

置之國家安全會議 、國家安全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組織法

律 ,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移送總統公布施

行 ,其通過各該法律之議事錄 ,雖未經確定 ,但尚不涉及怎法關

於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 。除此之外 ,其 曾否經議決通過 ,因 尚有

爭議 ,非經調查 ,無從確認 。依前開意旨,仍應由立法院自行認

定 ,並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 。若議決之結果與已公布之法律

有異時 ,仍應更依憲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 ,移送總統公布施

行 。」因當時立法內容僅涉及國家安全會議 、國家安全局及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之組織法律 ,尚不涉及或違反怎法關於法律成立之

基本規定 ,故縱始事後經立法院調查該等法案確實未經二讀 ,亦

可透過 「立法院自行認定 ,並於相當期間內議決補救之 。」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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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釋字第 3碎2號當時對於二讀程序毫無實質、理性討論 ,認定尚

未有立法程序之重大明顯瑕疵 ,非毫無可資檢討之餘地 ,楊建華

大法官當時即發表不同意見書主張 ,多數大法官又認為 「其瑕疵

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違憲程度 ,如 尚有爭議 ,即非明

顯 ,依現行體制 ,釋憲機關對此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 ,仍應依議

會自律原則 ,謀求解釋 。」其意似係指本件三法案是否有違反法

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 ,尚有爭議 ,有待調查 ,故作本

件內容之解釋 。惟公眾週知而於社會上已顯著之事實 ,行使司法

權者 ,即應據以認定該顯著之事實 ,不容再加爭議 ,亦無須再作

證據調查 ,此為程序法上之原則 (例如立法院長為劉松藩先生 ,

若有人爭議實為連戰先生 ,豈非世外之人)。 立法院於八十二年

十二月三十日中午之全院委員會議 ,完全未朗讀三法案之內容 ,

更未經任何討論 ,無 『議』之可言 ,混亂中亦不知表決結果 ,即

逕由主席宣示 『通過』 ,此種狀況 ,當晚垂北各電視台均作現場

報車 ,國人有目共睹 ,盟 日垂北各大報紙均將比 『未議未洪』主

情形 ,大幅刊登 ,此雖為媒娃報車 ,但立法院本多出版之公報 ,

亦有類比之記我 (八十三卷二期四三 、四四頁),其具有未經
『議決』之明預重大瑕疵之事十 ,欠缺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 ,已

為公眾所週知 ,於社會上極為顯著 ,大法官為社會一份子 ,當非

視而不見 ,若謂此種事實 ,尚有 『爭議』 ,『 並非明顯』 ,仍待

調查認定 ,本席實未敢同意。多數大法官引用外國判例參證 ,多

方解說 ,用心良苦 ,無論所引判例之各別情節 ,與本件情形未必

完全相同 ,在我國田含議事尚未臻於正常之際 ,本應 『取法乎

上』 ,各該判例是否為不易之鐵則 ,非無爭論 。此例一開 ,嗣後

各級議會均可不遵議事程序規範 ,將 『議而未決」或 『決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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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未議未決』之法案 ,逕由主席宣示通過 ,移送公布 ,此

對於我國民主制度與地方自治 ,是否將有負面影響 ,不待煩言而

解 。┘無奈楊建華大法官一語成讖 ,於 大院第“2號解釋作成後

5年發生 88年之國民大會透過無記名投票之第 5次修憲程序以規

避理性 、實質討論 ,再於 大院第 3ㄥ2號解釋作成後 20年發生

l03年 3月 17日 立法院國民黨團召委張慶忠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等 8個委員會組成聯席委員會 ,初次審查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與眾多附件 ,立法院國民黨團召委張慶忠透過逕自引用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第 61條而認定 《海峽兩岸月艮務貿易協議》與眾多附

件均係 「行政命令」而經 3個 月後得以未經討論而視為審查完成

並成為有效之 「行政命令┘ ,因該立法程序嚴重影響兩岸 、國安

與經濟秩序 ,卻未經理性 、實質討論 ,引 起大眾質疑所謂 「黑箱

服貿┘ ,更引發 l03年 3月 18日 至 l03年 4月 10日 之 「太陽花

學運┘訴求 「退回服貿 ,逐條審查」。迄今 ,大院第 3猝2號解釋

作成後 30年後 ,全國公民對於 「退回服貿 ,逐條審查」之口號仍

猶然在耳 ,對於代議政治 、責任政治 、公開透明原則等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訴求已與 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卻仍舊發生系爭立法

程序 ,是 大院第 3猝2號解釋對於當年立法院未經理性 、實質討論

之立法程序未能適時以 大院猝砂θ號解釋所建立以代議政治 、責任

政治 、公開透明原則等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審查修憲程序之憲法

上行為 ,因 而造成立法院對於理性 、實質討論之立法程序經常未

成嚴加遵守 ,卻總以國會自律原則為藉口而規避是否違背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之指責 ,故 大院本次怎法判決程序 ,亦係重新檢討

大院 30年前之 3ㄥ2號解釋標準是否過於克壞 ,而 已經不符現代民

主思潮之怎法時亥ll,系 爭立法程序涉及諸多重要權力分立原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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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怎政爭議 ,亦係屈於 大院釋字笫 3ㄥ2號主文所稱之 :「 涉及

或違反怎法關於法律成立之基本規定」而對於重大明顯瑕疵之認

定 ,其審查標準提高 ,而如同 大院幼少號解釋所建立之以代議政

治 、責任政治 、公開透明原則等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審查標準而

審查之 ,斷不可再輕易以國會自律原則為藉口而使系爭立法程序

得規避是否違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憲法審查 ,系爭立法程序應

被宣告全部構成重大明顯瑕疵之憲法上行為而無效 ,否則往後類

似之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之違憲的立法行為恐層出不窮 。

六 、綜上所述 ,為避免 大院僅宣布部分條文違憲 ,而使立法院國民黨

團、民眾黨團仍透過二讀始提出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委員所稱之

「最高機密」之 「再修正條文」,再透過 「只計人數 ,不計人名┘

之形同無記名投票之舉手投票方式 ,無視代議政治應符合之民主、

責任政治原則 、公開透明原則等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憲法原則而

任意立法 ,大院應按 冷鈣 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 、第 6段對於修憲

行為之憲法上行為的標準而宣告 113年 5月 28日 三讀 、l上3年 6

月邱 日總統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全部修正條文與刑法第 1冷 l

條之 上藐視國會罪之修正條文等內容涉及諸多重要權力分立原則

之重大憲政爭議 ,而與修憲行為有相當重要性之立法行為全部違

憲 ,始能向立法院國民黨團、民眾黨團彰顯代議政治應符合之民

主、責任政治原則、公開透明原則等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重要性。

陸、系爭立法程序使立法委員得於本屆即刻擴張其權力而行使對總統國情

報告之質詢權、個別委員之參考資料在取確、個別委員之文件調開權等

等 ,亦違背 大院ㄥ少少號解釋所樹立之利益迴避原則 ,與怎法堵修條文

第 8條規定 :「立法委員之報酬或符過 ,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

整者外 ,單獨堵加報酬或符過之規定 ,應 自次屆起才施。」描角而無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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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 大院 猝鈣 號解釋理由書第 12段闡明 :「 又利益迴避乃任何公

職人員行使職權均應遵守之原則 ,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 國民大

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之報酬或待遇 ,應以法律定之。除年度通案調整

者外 ,單獨增加報酬或待遇之規定 ,應 自次屆起實施』,除揭示民

主忒表行使職權應避守利益迴避原則外 ,復具舉輕明重之作用 ;蓋

報酬或待遇之調整尚應自次屆起實施 ,則逕行延長任期尤與憲法

本旨不符,#請意旨指延長任期違反民主怎政之原理,與堵修條文

算八篠 才在弄 淘屈有理 。」

二 、查系爭立法程序係使本屆立法委員得於 l13年 6月 2冷 日總統公布

後 ,立即擴張其權力而行使對總統國情報告之質詢權、個別委員之

參考資料獲取權 、個別委員之文件調閱權等等 ,於 大院 113年 7

月 1少 日凜然及時作成暫時處分停止系爭立法程序之部分條文前 ,

立法院國民黨團 、民人甲人黨團即已於 l13年 7月 3日 就檢調機關偵

查中之案件
6,因逕自認定尚有事實仍未經檢調機關釐清 ,再另外

成立「鏡電視申設及後續弊案爭議調查專案小組┘,並由國民黨立

法委員吳宗憲擔任召集人
7;另於 l13年 7月 11日 亦就檢調機關

偵查中之案件
8,因逕自認定尚有事實仍未經檢調機關釐清且偵查

6參
中央社新聞 ,Ncc:鏡電視資料已送立院 僅供交委會立委查閱至 5/31,

httpS://www.cnatε om:tw/news/a︳ p〡/202↑05100295.aSpx,l13年 5月 lO日 。

7參
中央社新聞 ,立院成立鏡電視調查小組 調閱小組即起停止運作 ,

httpS:〃www.cna.com.tw/news/aip〡 /202再07030096.aSpX ,l13年 9月 3日 。

8參
台北地方檢察署 l13年 6月 29日新聞稿說明 :「 臺北地檢署受理告發進口雞蛋相關貪瀆 、詐欺 、偽

造文書等案件後 ,即持續向農業部 、中央畜產會等機 關調閱資料 、進行資金清查 ,並指揮法務部調查

局臺北市調查處積極偵辦中 ,並無案件延宕之情事 。本案檢察官將視案件蒐證進度 ,適時採取適當之偵

查作為」,

httpS:〃www.tpc.mo｜ .焦0V.tW/med〡 a/363995/l130627%E8。 /o89°/°BA°/。 E5°/。8C°/°97%E5°/°9C°/oBO%E6°/°AA%A2°/°E5%

81°/oB5°/oE8。/oBE。/oA6°/° E8。/oB6。/o85。/oE6。/o80°/°9D%E9°/° 80°/° B2°/oE5°/o8F°/oA3。/oE9。/o9B。/o9Eo/oE8。/o9B°/o8B。/oE6。/oA⊥。/o88。/o

E再
°
/oB9°/°8B%E8。/oAA°/oAA°/oE6°/o98。/o8E°/oE6%96%B0。/° E8%81°/° 9E°/oE9°/oA8。/oBF.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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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上猝頁 ,共 幻 頁

進度延宕云云 ,再另外成立 「有關進口雞蛋執行情形調查專案小

組」 ,並由民眾黨立法委員張啟楷擔任召集人
少
。本屆立法委員顯

已開始透過系爭立法程序擴張其自身權力 ,自 有違反利益迴避原

則之虞 。又憲法增修條文第 8條既禁止立法委員於本屆增加其報

酬或待遇 ,如 大院ㄥ奶 號解釋所籍之舉扭明重之法理 ,憲法增修

條文第 8條亦應有禁止立法委員於透過立法行為自行擴張其本身

之立法權力的舉輕明重之法理 ,因 而依球怎法堵修條文第 8條之

魚 自 ,縱在 立法容 目認 為右 必車於道循 大院 325、 585、 729號解

釋意旨而按張參考資料調查權、文件調開權、調查權 ,亦應於下屆

即幻28年 2月 1日 第 12屆立法委員集合後始得行使之 , 才無違

大院猝少θ號解釋所提點之利益迴避原則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三 、然而系爭立法程序所造成之立法權擴張 ,不僅使全國公民容易聯想

起 大院猝奶 號解釋所指摘之國民大會違背利益迴避原則自行延長

任期之違憲情形 ,恣意而急躁於本屆即擴張之立法權 ,更與檢調機

關之行政權 、司法權 ,甚至於監察院依憲法第θb條規定 :「監察

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 ,分設若干委員會 ,調查一切設施 ,

注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 。┘憲法第少7條規定 :「監察院經各該委

員會之審查及決議 ,得提出糾正案 ,移送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 ,促

其注意改善。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

情事 ,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 ,如涉及刑事 ,應移送法院辦理 。」

係屬於制憲者有意將行政權是否產生違失之公務員責任歸由監察

院行使調查權以督促改善之 ,而非交由立法院調查之 ,則立法院於

系爭立法程序所擴增之立法權 ,其與檢調機關之行政權 、司法權 、

9參
中央社新聞 ,立院成立進口雞蛋調查小組 民眾黨張暋楷任召集人 ,

httpS:〃WWW.cna.com.tw/news/a｜ p︳/202再 07110089.aSpx ,l13年 7月 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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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之監察權就應如何為適切之權力分立既未明文規定 ,立法權

之擴張行使極易產生權力分立之衝突。

四 、又該等職權行使之衝突該如何協調 ,如檢調機關、監察院認定 「鏡

電視申設」、「進口雞蛋執行情形」並無違法之嫌 ,但前揭專案調

查小組卻認定有違法之嫌 ,則不一致之認定是否將造成法秩序之不

穩定 ?又以系爭立法程序所訂定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碎6條之 2

第 3項規定 :「調查委員會成立後 ,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

關亦本於職權進行處理相關案件時 ,調查委員會得停止調查。」亦

未能判斷如果檢調機關之行政權 、司法權行使 ,與立法委員之國會

調查權行使發生權力分立之衝突時 ,立法委員之國會調查權是否應

停止調查 ,如調查委員會選擇 「不停止調查」 ,或能夠繼續調查而

提出與檢調機關不一致之事實認定 ?

五 、大院許宗力大法官就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更曾於 大院第 585號解釋

部分不同意見書第 7頁 警醒 :「依憲法第九十五、九十六條具有之

調查權 ,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 ,『 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

司,各 自所行使之調查權在權力性質、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 ,亦

無重疊杆格之處』 , 且 『真調會調查槍擊真相 ,並不排除或干預

監察院就同一事件 , 本於職權進行調查之權力』 ,惟由於任何弊

端之調查 ,立法院都可以輕易以助成立院主要職權 (立法 、預算或

議決 「其他國家重要事頭」等)為理由發動之 ,日 後可以想見的情

況是 ,同 一事件 ,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查 ,其程序不經濟的

結果 ,不僅是國家支出的浪費 ,更使機關與人民疲於應付調查權之

重複行使 。且 如兩院調查結果矛盾 (例如立法院調查後認為行政

院有弊端 ,監察院則決定彈劾或糾正案不成立 ,或正好相反),豈

不更治絲益棻 ,不利憲政秩序之安定 ?至於 ,平行競爭調查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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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ㄥ

5
6
7
8
9

0
生

2
3
再

5
6

生

1
1
1
1
1
生

監察院 調查權會否因監察院本身不是民意機關 ,不似立法院有堅

強而直接的民意後盾 ,以致功能與地位可能日益萎縮 ,已是另一問

題了。總之 ,制怎者根球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怎法理念所為設計之本

士 后 太 廿 辛 ㄊ 壬 來 立 寸 法 時 若 如 士 於 歐 主 m安 田 合 舒 拄 若 ′

弊瑞調查權 ,即使已與當代怎法思潮有所脫節 ,惟怎法權力秩序之

重整 ,仍屈修怎者職權範固,對釋怎者而言 ,應是不可拉入的禁區。」

然而系爭立法程序所造成之立法院調查權之大幅擴張
l0,卻
顯然有

架空、無視監察院調查權之虞 ,依據 大院許宗力大法官曾表示之

憲法意見 ,已明顯違反制憲者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理念所為

設計所劃分之權力分立之理念 。

六 、再按 大院 1l上 年度憲判字第θ號判決理由書第20段亦闡明 :「 現

代民主立憲國家之憲法就其政府組織 ,莫不採取權力分立原則 ,以

避免政府濫權 ,保障人權 。我國亦然 ,且為司法院釋字第冷少9號解

釋列為我國憲法之非明文修憲界限之一。各國所採權力分立原則之

具體制度安排容有差異 ,然 多強調以下 3個層面 :(1)權力之定

性區分 :多數國家之憲法係將政府權力依其性質區別為行政權 、立

久0就系爭立法程序關於調查權之擴張 ,所制定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再8條第 2項規定 :「法人 、團體或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違反木法規定 ,於立法院調閱文件 、資料及檔案時拒絕 、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 ,得經

立法院院會之決議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

大院許宗力大法官亦曾於 大院第 585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第 7頁提醒 :「此外 ,進一步賦予立院國會

調查權處以罰鍰之強制權限 ,亦 與憲法意旨有違 。蓋現行法下無論是監察院的調查權 ,或是立法 院的

文件調閱權 ,均未配置罰鍰之強制處分權 ,而今多數意見同意立院調查權得配備罰鍰之強制處分權 ,有

違反體系正義之嫌 。固然在有重大公益理由支持時 ,立法者悖離體系並不必然違憲 , 且讓國會調查權

能有效行使 ,非不能視為足以正當化體系悖離之重大公益理由。問題是 ,意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已明

定 ,對政府人員與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只能 『邀請』其到會備詢 ,表示制憲者有意不鼓質詢權之行使配置

強制處分權 ,今既然受邀質詢不到都不能處以罰鍰了 ,則僅具工具權．頤 之調查權又有何理由配置罰鍰

盤一」是立法院調查權之大幅擴張依據 大院許宗力大法官之憲法意見
,就立法院自行擴張之行政罰鍰

權 ,亦甚有違憲疑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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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及司法權三大類 。(2)權力之歸屬機關 :將上述不同性質之

權力 ,分別歸屬於組織及程序等功能最適之不同機關行使 ,以發揮

功效 ;原則上並禁止同一機關行使兩種以上權力,以避免權力集中。

(3)權力之相互制衡 :行使不同權力之機關P日日應相互制衡 ,以避

免權力失衡或侵害人權。司法院釋字第 613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就

此亦曾釋示 :『．⋯．．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 ,除不能牴用怎

±明文規定外 ,亦不能侵犯各該怎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

他怎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女質妨礙 (本院釋字弟 585號解釋參

盟)或斗致責任政治道受破壞 (本院釋字第 3少1號解釋參照),例

如朱︳｜李其他怎法機關為屐行怎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

預算 ;或乎｜｜李怎法所賦子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 ;或逕行取而代

之 ,而使機 關彼 問權力開係失衡⋯⋯』,可資參照。」然而已透

過系爭立法程序擴張其立法權之立法院國民黨團竟由其總召傳山昆

其主張 :「並沒有要回復國家司法體制的特偵組 ,也不是要拿政府

的錢來成立一個組織 ,而是所有在野黨一起集思廣益 ,以眾人力量

清查 『過去 8年所有的弊案』 ,這就是在野特偵組 ,人人都可以成

為在野特偵組 ,就是要查弊案 ,就這麼簡單
ll。
」其透過立法權擴

張逕行取代憲法所賦予檢調機關之行政權 、司法權之核心任務 ,將

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 ,其不顧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違反權力

分立原則之心態甚明 ;立法院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則主張 :「 監察

院作為五權機關之一 ,已徹底喪失人民的信任 ,台 灣民間社會對廢

除監察院聲浪非常高 ,監察院卻只敢打蒼虫黽、不敢打老虎 ,不值得

人民信賴12。 」其透過立法權擴張逕行取代憲法所賦子監察院之調

⊥l參
中央社新聞 ,談在野特偵組 傅山昆萁 :集在野之力清查過去 8年弊案 ,

https:〃www.cna.com.tw/news/a｜ pV202ㄥ 0530015碎 .aSpx,l13年 5月 30日 。
12參
中央社新聞 ,黃國昌 :下階段憲政改革 民眾黨團推動廢除監察院 ,

https:〃www.cna.COm.tw/new∫ /a︳ p｜ /202↑ 05280335.aSpx ,l13年 5月 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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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權之核心任務 ,將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 ,其不顧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心態亦甚為明確 。

七、綜上所述 ,系爭立法程序所造成之立法權擴張 ,未有清楚眉手辛劃立法

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之間就應如何為權力分立之適切歸屬

與權力分立之相互制衡。又僅由立法院國民黨團、民眾黨團批評檢

調機關辦案延宕、監察院未能提出渠等主觀上能滿足之調查結果、

行政機關如 NCC等未能給予渠等主觀上能滿足之文件等等 ,即透

過系爭立法程序而於本屆即違反利益迴避原則而行使其大幅擴張

之立法權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8條之意旨 ,立法委員尚不得於

本屆自行提高其報酬或待遇 ,則以舉輕明重之法理、利益迴避原則

之法理 ,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內涵更應禁止立法委員逕自於本屆

擴張其未經立法權 ,故 大院應認定系爭立法程序因違背 大院4鈣

號 、憲法增修條文第 8條所共同樹立之利益迴避原則 ,並違反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全部無效 。

染 、系爭立法程序就參考資料在取權、文件調閱權 ,被質詢人如何依據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第必條第 2項主張有正當理由不提供調開 ;大法官提名

人、監察委員被提名人等人民如何依球同法年 2少 條之 1主張有正當理

由不提供調開 ;被調查人如何依球同法第ㄔ7條第 2項主張有正當理由

不提供調開 ,相關保陣及爭議如何處理付之開如 ,有進正當法律程序 :

一 、按 大院 72θ 號解釋理由書第 6段已闡明系爭立法程序之立法諭

知 :「 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 ,如與受調閱之機關發生諸如 :所調

閱之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之範疇 、是

否基於與立法院憲法上職權之特定議案有重大關聯 、是否屬於法

律所禁止調閱之範圍、是否依法定組織及程序調閱、以及拒絕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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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正當理由等爭議時 ,立法院與受調閱之機關 ,宜循協商途徑

合理解決 ,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 ,由 司法機關審理解決

之。相關機關應儘速建立解決機關爭議之法律機制 ,併此指明。」

二 、次按國會機關亦有文件調閱權與調查權之德國,其立法例與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判決既曾經 大院林錫堯大法官參考之 ,亦足為大院作

成憲法判決時參考之
13。 德國調查委員會法(Gesetz劉r比gelungdes

Rechts der Untersuchungsausschjss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PUAG)第 18條第 1項至 3項 即規定 :「在遵守憲法限制的前提

下 ,聯邦政府 、聯邦當局以及依照行政法規所成立之聯邦公司、機

構和基金會有義務根據請求提供調查委員會相關文件 ,特別是與調

查主題有關的檔案 (第 1項 )

(2)根據第 1項的請求 ,由聯邦政府部長做出決定是否提出 ,除非

依據法律規定,該決定並非由聯邦政府負責。如果該請求應被拒絕 ,

或被請求提交的重要證據應被列為機密訊息而不得提供 ,則聯邦政

府必須以書面形式告知調查委員會拒絕或分類的原因。該書面形式

之告知必須附上完整說明。(第 2項 )

(3)應調查委員含或其四分之一國合議員的請求
,琳邦怎法法院得

對聯邦政府之駁回請求的合法性作出裁定 ,聯邦最高法院之調查法

官 6aer ErmittluⅡ gsrich七er oder die ErⅡ li七七lⅡng§ricllterin des

Bundesgerichtsho比§)貝 l｜對是否琳邦政府所主張是否構成機密訊息

上3關
於外國立法例之參考 ,需特別注意外國立法例所產生之歷史背景 ,所處理之議題是否與我國目前法

律問題所處於之歷史背景相像 ,而審慎參考 、引用之 ,而不能如系爭立法程序之部分立法委員1堇以美國

法 、德國法有什麼條文 ,系爭立法程序就依樣畫葫蘆而引用之 ,此並非參考外國立法例之正確態度 。大

院賴英照前院長即曾主張 :「 判決引用外國法 ,並採納外國法的意旨 ,本質上是法制的移植 ,必須審慎

為之 。如果只看外國法的條文或判決的表象 ,恐難真正理解其意涵 ,如率爾引用 ,不但無助於判決的說

服力 ,反而可能弄巧成拙 ,降低結論的正當性 。」引自賴英照 ,說理或詭辯一判決引用外國法的爭論 ,

中原財經法學第 38期 ,20⊥7年 6月 ,頁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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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類的合法性作出裁定 。 ( 第 3項 )l碎」

三 、惟查 ,系 爭立法程序就參考資料獲取權 、文件調閱權 ,被質詢人如

何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5條第 2項 主張有正當理由不提供調

閱 ;大法官提名人 、監察委員被提名人等人民如何依據同法第 2少

條之 1主張有正當理由不提供調閱 ;被調查人如何依據同法第ㄥ7

條第2項主張有正當理由不提供調閱 ,相 關保障及爭議如何處理付

之關如 ,有違 大院第 72少 號解釋揭示之立法諭知 ,更不符合憲法

第 16條規定有權利必有救濟之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 ,相較於前

揭德國立法例當中,尚有聯邦憲法法院得就立法院調查權行使是否

合法得作出裁定、聯邦最高法院得就個別文件是否構成機密訊息得

作出裁定 ,然 系爭立法程序在擴張立法權之虞 ,卻欠缺任何即時之

爭議解決措施 ,亦顯然就人民之資訊隱私權有過度侵犯而違反憲法

第 lb條訴訟權保障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而應被宣告違憲。

比致

怎法法足 公基

具 狀 人 陳韋樵律師

I冷 PUAG∮ 18Abs.l一 Abs.3:“ (l)DieBundesregiemng,dieBehδ rdendeSBundes sowiedie
bundesunlnittelbarenK°印erSchaftcn,AnstaltenundStiftungendesbffentlichenRechts sindv()rbehaltlich

ver伍ssungSrechtlicherGrenzenaufErsuchenveHpΠ ichtet,demUnterSuchungsat︳ Sschuss s宙 chlicheBeweiSlnittel,

insbesonderedieAkten,diedenUntersuchungsgegenstandbetreffen,vorzulegen.
(2)DieEntscheidunguberda§ ErsuchennachAbsatzl trifftdcrzⅢ st宙ndigcBundeslninisteroderdiezust宙 ndige

Bundeslninisterin,∫ oweit sienichtdurchGesetzderBundeSregieηungvo1．behalten ist.Wirdda§ Er§uchen
abgelehnt0derwefden s含 chlicheBeweisⅡ littelalsVerschlusssacheeingestuΠ vorgelegt,istder

UntersuchungsausschussuberdieGrundederAblehnungoderderEinstufungschfi&lichzuunte┘richten.Die
VbrlageiSt rniteinerErkl宙runguberdieVOllSt廚 ndigkeitzuverbinden.

(3)AufAntragdesUnterSuchungSauSschusSeSOdefeinesVieftelSseinerMitgliederentScheidetdas

BundesverfassungsgefichtuberdieRechtIn宙 BigkeitderAblehnungeinesErSuchens,der工 Erlnittlungsrichteroder

dieEflnittlungsricht杉 rindesBundesgerichtsh0fesuberdie比chtln宙 BigkeiteinerEinstufung.” 相關德國立法例
之討論可參李寧修 ,論國會調查權之革新與展望 ,政大法學評論第 15猝 期 ,107年 少月 ,頁 39、 碎3。

中 華 民 國 l13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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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經憲法法庭裁定許可 ,就 l13年度憲國字第 1號聲請案 ,

提出專業意見 。謹依憲法訴訟法第 20條第 3項準用同法第 19條第 3項規

定 ,就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揭露相關資訊如下 :

此   多史

憲法法庭

陳報人 :

仍亭7琤ζθ日 (日 期)

是/否 如是 ,其情形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

或提出 ,是否與當事人 、關

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

作關係 。

石
夕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

或提出 ,是否受當事人 、關

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

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

多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

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

石
φ

l




